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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迪庆州机关事业单位新补充工勤人员实行统一考试暂行办法》的通知
迪政办发【2003】 58号

各县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州直各委、办、局：
为了不断建立和完善我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录用管理制度，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迪庆州机关事业单位新补充工勤人员实行统一考试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3年7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

迪庆藏族自治州机关事业单位新补充工勤人员实行统一考试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不断建立和完善我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人录用的管理制度，规范录用程序，提高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依据国家、省、州有关人事、劳动制度改革的政策规定，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州国家机关（含参照国家公务员管理的单位)、事业单位。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部门按照上级劳动保障部门的规定，负责全州机关业单位工勒人员考试录用的综合管理工作。具体包括：提出或制定贯彻国家和省有关政策的意见及具体规定；指导和监督州属和各县相应工作的管理和落实；负责组织办理州直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考试录用的审批工作；各县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各自辖区内工勤人员考试录用的综台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机关事业单位补充工勤人员，要在机构编制数额内，按照拟补充岗位的条件要求，根据核定的工数人员岗位数进行考试录用。
第五条 各用人单位要在每年第一季度填报本单位工勤岗位缺员招考计划报同级劳动保障部门，招考计划的内容包括：单位名称、编制数、缺编数、拟补充人员数、岗位名称、学历、年龄、专业工种、性别及其任职资格条件。各县的招考计划由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审核汇总后报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审批。
第六条 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各单位用人计划，统一向社会发布招用公告，报名工作由各级劳动保障部门按规定和要求组织，对报名者认真进行资格审查，验证核实报名人员必备的有关证书、证明，填写《考试报名登记表》，各县要在规定时限内将考生报名材料报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审核。考试录用工作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全州统一组织实施。
第七条 机关享业单位补充的工勤人员，必须具备以下基本会件：
(一)拥护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维护民族团结；
(二)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三)具有高中或技校以上学历，热爱本职工作，有较强的事业心；
(四)年龄在3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本工种工作5年以上(特指驾歌工种)，同时具有本工种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八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新录用工物人员，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进行公开招考，各岗位的实际招用人数与该岗位的报考人数原则上不得低于1：3的比例，报考人员只能限报一个职位。
第九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新录用工勤人员的考试原则上采取笔试与面试（包括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笔试考试内容和教材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确定。笔试成绩以百分制方法计算、笔试结京后，按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以1：2的比确定面试人员，面试由面试考官委员会组织实施，面试成绩以百分制方法计算。考试成绩按笔试、面试成绩各点65％和35％的方法计算。
第十条 根据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1：1比例确定拟招用人员进行体检，体检的项目、标准根据岗位要求按有关规定执行。体检医院由政府劳动保障部门指定，若出现体检不合格者，以报考该岗位的考试成绩依次递补。
第十一条 新录用的工勒人员实行一年见习、试用期，期满后经考核合格者子以正式录用，用人单位与之签订劳动合同，不合格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取消录用资格，并报同级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通过考试考核新录用工勤人员的笔试成绩、面试结果、体检和录用人员名单须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纪检、监察和社会各方的监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各级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在录用工作中要自觉接受监督，认真受理群众检举、申诉和控告，并按规定的管理权限调查处理。
第十三条 对不按编制限额、年度增人计划，不通过政府劳动保障部门自行用人的，政府劳动保障部门不予认可，财政部门不予核拨其工资经费。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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